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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8-037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8 年 2 月 8 日，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2018 年 2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33）；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情况 

公司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上午 9：30 在北京市

房山区涞宝路十渡世界地质公园内云泽山庄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由总经理兼

董事刘淑青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2 日 15:00 至 2018 年 2 月 23 日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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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2 月 9 日，公司总股本 3,989,440,192

股，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如下：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5 人，代表股份 1,524,119,864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38.20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131,278,342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3.29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5 人，代表股份 1,392,841,5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4.913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代表股份 29,574,894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0.74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2,422,23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6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3 人，代表股份 27,152,66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806％。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大会审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3,033,3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87％；反对

1,086,5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13％；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488,3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261％；反对

1,086,5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739％；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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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3,032,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87％；反对

1,087,1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13％；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487,7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240％；反对

1,087,1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76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 3.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公司股东贾跃亭（持有 1,024,266,644 股）、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 341,422,214 股）回避表决。 

同意 155,185,1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13％；反对

3,245,2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4％；弃权 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29,0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0250％；反对

3,245,2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730％；弃权 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

上审议通过。 

 

议案 4.00 关于聘任杨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2,954,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36％；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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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2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4％；弃权 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410,0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612％；反对

1,164,2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67％；弃权 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

上审议通过。 

 

议案 5.00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2,995,1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62％；反对

1,016,6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7％；弃权 108,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450,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972％；反对

1,016,6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377％；弃权 108,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2％。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

上审议通过。 

 

议案 6.00 关于提名王雷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3,021,2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79％；反对

1,098,5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1％；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476,3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854％；反对

1,098,5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146％；弃权 0 股（其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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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

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乐视网信息技术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